
      銀行業綜合保險基本條款

第一章 承保範囿
本保險以下列危險事故及其所致之捐失為承保範囯·
甲、員工之不忠實行店 被保險人之員工意圖獲取不當利得，單獨或與他人串謀，以不忠實或詐欺行爲所致

淤被保險人財產之掞失。
乙丶營業處所之財產．

一丶置存淤被保險人營業處所內之財產，因竊盜丶搶劫丶誤放丶或其他原因之失蹤或毀掞所致之損失。
二、顧客或其代表所持有之財產，淤被保險人營業處所內因前項危險事故所致之掞失，但掞失係由該顧

客或其代表之行為所致者，不在此限。
西、運送中之財產：被保險人之財產於其員工或專責運送槭構運送中所遭受之毀捎滅失。但專清運送機構就

本保險標的財產已另行投保，或另有其他有效保險存在，或被保險人得按運送契約求償者，本公司僅淤
承保金額範囯內就超過部分之捎失負陸償之責。

丁、票據及有價蹬券之亻店造或變造·支票、本票、匯票、存款證明丶信用狀丶取款憑條、公庫支付令之僞造
或變造及就經亻為造或變造之票證付款所致之捎失。
前項所謂低造或變造，包括按上逑票；至原栽之字體或簽章加以變更、改造、仿刻或盜蓋。

戌丶僞造通貸·被保險人善意收受經僞造或變造之中華民國政府發行流通之本位幣或輔幣而生之搔失。
己、營業處所及設備之搔毀：被保險人營業處所及其內鄣之裝璜、設備丶傢俱、文具丶供應品、保險箱及保

險 庫 （電腦及其有闞設備除外） 因竊盃丶搶劫丶惡意行為所致之毀掞滅失。但以此項營業處所或設備爲
被保險人所有或其對此項毀捎威失須負責者為限。

庚、證券或契據之失誤：被保險人於正當營業過程中，善意就本保險單所規定之證券或契據爲行爲，而該項
證券或契據曾經僞造丶變造或遠失丶盜竊所致之掞失。

第二章 定義
本保險單所使用之名詞其定義如下·

「營業處所」拉被保險人從事營業行爲之場所，包括因營業而使用或暫時使用之房舍及巡迴服務車等。一 「員工」 指與被保險人有僱傭閻係人員，包括職員與工友。
－丶「財產」 • 指現金（即硬幣與紙幣） 丶金鎄條塊，各種潰重全屬及其製品、珠寶（包括未雕琢之寶石）

股票、債券丶利息單及其他有價證券丶提單丶倉單丶支票、匯票丶本票、存單丶信用狀、公庫支付令、
印花秘票、保險單丶權利契據、椎利澄害、代表金錢或其他動產、不動產利益之流通與非流通證券或契
據及貴重文件，不包括被保險人經營業務所使用或由被保險人保嵒之帳冊及記錄。

固丶「存單」 指錶行簽發之存款承認害，載有對存款人或其指定人支付存款之允諾者。
五丶「取款憑款」 • 指存款人自其設於被保險人處之儲蓄帳户中收到款項之確認書據。
六丶「逄券」或「契據」 ：指下列各類證券或契約而言：

（一）股票丶無記名股票丶股本證明者丶認股逄害或權利證書、債券或利息債券。
（二）合夥事業發行類似公司債之有擔保之債券。
（三）信託證丶不動產權狀、動產及不動產抵押者據。
（四）存單與信用狀。

七丶「溯及日」 指本公司同意承保自該日以後所發生之損失，掞失在該日以前所發生而在該日以後所發現
者，本公司不負陸償責任。

八丶「共同監管」 指財物之處理應至少有另一人在場監祝，而該人對有闕各項財物或記錄同負保管之靑者
，各種保險箱櫃與金庫須非一人能單獨開啟。

九丶「雙重管制」 指一人處理之事務須由第二人審核，二人共同負青。
十丶「運送中」 指負責運送之員工丶專靑運送機構或自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處受領財物超至目的地交付時

止之全那過程。

第三章 不保項目
一丶適用淤第一章承保範囯乙項者(1)保險標的財產在郵寄中或於專責運送機構保嵒或運送中所遭受之毀掞

滅失。
二丶適用於第一章承保範圉丁項者(1)票據或證券記栽不實所致之搔失。
三、適用於第一章承保範圉己項者(1)火災所致之毀捐滅失。
四丶適用2令第一章承保範固庚項者(1)本保險單第一章承保範圉甲項（員工之不忠實行店） 或丁項 （票據及有

價證券之僞造或變造）所承保之捎失。



五丶下列捎失除由本保險單第一章承保範圍甲項所承保者外，本公司不負賤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員工一次或多次不忠實或詐欺行店所致之掞失。
（二）披保險人誤將款項記入存款帳户之貸方，並將款項自該帳户中撥付或容許提取所致之捐失。

（三）亻為造或變造旅行支票、旅行信用狀、應收帳款單據，提單、倉單丶信託收據所致之損失。

（四）遙控操縱被保險人所有或程用之電腦所致之捐失。

（五）客户存放於保管箱內之財物之毀掞滅失 o

六丶下列損失除由本保險單第一章承保範圉甲丶丁或庚項承保外，本公司不負躇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放款或類似之融資，全部或一部不能收回 o

（二）被保險人受讓或取得之債券丶本票或分期付款之價全，全部或一部不能獲得什款。
上二項損失按實際支出之全額丶墊付款或被提領之金額減去自此等交易行爲所受領之給付額利息丶佣金

等後之餘額決定之。
七丶下列捎失除由本保險單第一章承保範囝甲、丁丶戌或庚項承保者外，本公司不負帰償責任：

（一）票證僞造或變造所致之損失。
入丶本保險單有效時間內未發現之挫失及本保險單所載「溯及日」前發生之搔失。
九、破保險人之董（理丶監）事，不論其是否同時兼任員工，其犯罪行店菡接或間接所致之損失。
十丶被保險人將未收到之存款記入存款人之帳户，進而自該帳户撥付或容許提領所致之損失，至淤此項付款

或提領是否出才令被保險人員工之善意、僞造、詐欺或其他不誠實手段，要非所問。
十一丶被保險人之出納員因錯誤導致正常規金短少而生之搔失。出衲員現金之短少未超過該項短少發生之營

業處所之正噹出納員現，金經少時，仍應視爲係由錯誤所導致。
十二丶被保險人因遭受下列恐嚇｀或脅迫，在其營業處所外交付保險標的物所生之掞失：

（一）傷害被保險人之董（理丶監）事或員工或其他任何人之身體。
（二）破壞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或被保險人或其他任何人之財物包括保險標的物在內。但保險標的物在

被保險人之員工負責運送前，被保險人並不知悉有此恐赫或威脅存在時，不在此限。

十三丶由被保險人保伶出售而尚未售出之旅行支票之掞失，但若該支票事後發票人付款而被保險人對損失依
法應負責任者，不在此限。

十四丶信用卡或記帳卡所致之掞失。
十五丶被保險人依法應負靑眭償之各種捐害，但就本保險單所承保之渲接掞失所為之陸償，不在此限。
十六丶附帶掞失（包括利息及股息之掞失，但不以二者店限）。
十七 丶正常掞耗，逐漸變價丶蟲蛀所致之毀掞滅失。
十入丶颱風丶颶風丶旋風丶火山爆發丶地震、地下火或其他自然界之變動所致之毀掞滅失，以及因上迹危險

事故同時引超之火災或搶劫所致之毀掞滅失。

十九、戰爭丶敵侵丶外敵行名、敵對行爲或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戰、叛亂丶革命丶暴動、民眾騷授丶

武裝奪推、戒嚴丶暴亂或任何合法當局之行為所致之毀損滅失。
二十丶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所致之毀掞烕失或因而導致之法律靑任。

第四章 一般條款
一丶被保險人之忠實遵照本條規定店本公司依本保險單負責之先決條件·

（一）對淤下列各項應確立並噴撤「共同監管」制度：
1. 置存淤保險箱丶植或金庫之財物。
2. 開啓保險箱丶植或全厙之全部錛匙。
3. 代號、密碼及押密。

（二）對於下列各項應確立並噴徹「雙重管制」制度·
1. 股票、流通與非流通證券及尚未發行之空白票證。

2備份之空白支票或匯票及未發行之旅行支票。
3區名之存款帳户。

4. 代號、密碼及押密。

（三）營業帳目除由主管機闕定期查核外，被保險人對各營業設施（包拮電腦作業）應每年加以稽核檢討。

二、事業合併丶所有權或管理權之變更：

（一）本保險單之效力於被保險人逛入清算程序，或任命清算人或與債權人就債務之清償達成和解時協議
時即行終止。

（二）被保險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通知本公司
1. 與其他事業合併、或貧產丶股份之寬賣導致所有權或管理權之變更者。
2. 被保險人由政府接管者。

被保險人為上項通知時應附提詳紬凳料；如達增加保險債之程度者，尚須按本公司之要求加交保
險蕢，被保險人未淤前迹事故發生之日超三十日內為通知者，保險契約視為終止，並溯及事故發
生之日生效。



被保險人之通知須送達本公司。
三、保險單之終止· 本保險單遇有下列情形時即行終止：

（一）本章第二條所規定之事業所有權或伶理權變更而本公司拒絕繼續承保者，或同條所規定被保險人與
其他事業合併，或所有椎或嵒理権變更後被保險人未在規定之時限內為通知者。

（二）被保險人獲悉其員工之不忠實或詐欺行店時，對該員工之保險即行終止，但在該員工運送中財物之
損失，則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終止本保險單。
（四）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單，本公司之終止通知須以客面為之，並須定三十日期間。通知如以掛號郵寄被

保險人之總行，祝爲已適時送達。保險單如由被保險人終止者，其未滿期之保險僙本公司當按短期
纍率之規定退還，如由本公司按照本條第（一）及（四）款終止者，其未滿期之保f, 本公司應依
照全年保險懵，按日數比例退還。

四丶其他保險·本保險單所栽之危險事故發生，如對方令同一掞失另有其他保險存在，除本保險單承保範圍西
項另有規定者外，本公司對該項搔失僅負比例分擔，但箔此項兢合係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意圄不當利得
而誤保所導致者，本保險契約無效。

五丶責任限額：
（一）依據本保險單所店之任何黯償不成少本公司淤本保險單下應負之其他腮償責任，但本公司之賤償黃

任之決定則受下列各點之限制·
1. 本保險單所訂之保險金總額。
2. 不論保險年度之多寡，被保險人封淤其保險期間內員工因單獨或共謀之行爲所致之一次或數次累

程損失均视爲一次事故之捐失，僅能以知悉時之保險金額店限提出一次賭償請求。
3. 一次或數次之累精捎失，雖無直接或間接單獨或共謀行爲存在，但因同一事故所致之任何掞失，

本公司之翳俘責任仍以保險單之承保範阻所栽之保險金額為限。
4. 封淤某一挂失如同時有本保險單正面所載承保範圉一項以上之適用者，保險人仍以一項之保險全

額為其最高餞償額，並以有效近因爲適用決定之半據。
（二）自負額·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單所訂自負額部分負其陸償之靑，自負額應由被保險人所遭受之「

最後凈額」內扣減之。
（三）「最後淨額」 ：指減除所有追償額及殘值（凡可按特定保險求儻之自負額不在此處扣咸範圉以內）後

被保險人所受之實際凈捎。被保險人之員工因參與陸案調查丶理算或訴訟所生賚用，則不包括在內

六丶出險通知、捎失逄明丶求償之訴·被保險人應淤知悉損失發生後立即通知本公司，並於卅日內以書面通
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應於知悉挂失發生後六個月內提出損失清單及憑證。
依據本保險單所得店之眭償請求，自知悉掞失發生之日起屆晶二年而未訴諸仲裁或提超訴訟者，祝為拋
葉。

七 丶訴訟借用：被保險人因索陸或提起帰償之訴所支出之必要借用，本公司在合理之範圉內，另行泠付之。
本公司於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單所承保之捎失而被訴追時，應爲被保險人之利益進行抗辯。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店估定及證明本保險單所承保之損失而出之悄用 （不論其為依法支出之慣用或其他會
計、勞務之倩用 ）不負償還之義務。

八丶保險單之解釋 本保險單之名詞，不保項目及一般條款應按本保險單第二章之定義，我固法令及本保險
單內所載之文義解釋之。

九、證券及外幣之估價基辛 對任何涇券、外匯或外幣搔失之索賤，其價值按掞失發現前最後營業日之收盤
市價；如捎失淤收盤後發現，則按掞失發現日之收盤市價定之。
淤前項所規定日期蒞無該項逄券或外幣之市價時，其價值由被保險人與保險人協議定之，苯協議不成，
得交付仲裁。被保險人經本公司同意如以同類證券丶外匯或外幣替換時，其價值店實際之替換成本。

十、仲裁 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方杞損失金額發生爭；莪時，得交付仲裁，關於仲裁人之選任，判斷之達成及其
僙用之負擔，悉依商務仲裁條例之規定。

十一丶代位求償·對淤同一損失另有應負責之第三人存在時，本公司於封被保險人店賭償後，按保險法第五
十三條規定行使代位求償權。

十二丶殘值與追償· 保險標的財產毀掞後因殘值處分或向應負責之第三人追償緒果所得之金額，菸扣咸追償
之實際蕢用（不包括被保險人自身之勞務借用）後應按下列次序分弒之：
（一）全數補償被保險人超過保險全額部分之損失（自負額不論多寡，均不在其內）。
（二）補償本公司。
（三）補償被保險人自負額部分之掞失或對同一掞失有二以上保險競合，本保險僅就超額部分為陸償時

所導致之損失。
十三丶詐欺·被保險人淤提出賭償請求時，倘有詐欺或赧告不實情事，本保險單無效，本公司不負呤償責任

十四丶變更通知：有關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未經本公司簽批者，不生效力。
十五丶其他·本保險單未規定事項，悉依照保險法令及有闕法令之規定辦理。



        鋹行業綜合保險運送中之財差附加條款

第一條承係範固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投保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銀行業緤合保險運送中之

財產附加條款同意運送條件如下：

一 、 對於每次運送全額在新台幣 參仟萬 元（含）以下，且在運送途中經指派運送人員一名（含）以上

負責運送時所發生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二 、 對於每次運送金籙在新台幣 空欄 元以上至新台幣 參仟萬元（含），且在運送途中經指派運

送人員（含運送現金車輛駕駛人）二名（含）以上負責運送時所發生之捐失，負賠償責任。

但每次運送全額超出前項最高金額約定者， 不在此限。

第二條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栽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相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

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銀行業綜合保險自動揠員機附加條款

第一條承係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銀行業琮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傲保險費，投 係銀行業

緤合保險自動櫃員機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 對於自動存、付款

機器（以下簡稱自動櫃員機）內之現金因主保險契約承係範圉乙項之危險事故所致之損失亦負賠償責

任。

第二條保險金額及自負頫

本附加條款之每台自動櫃員機每一事故保險金額：新台幣壹仟萬元，惟每一事故及保險期間累積最

高賠償金額仍以主保險契約所載乙項之保險金額劣限。

對於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圉內每一事故所生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損失金額之空欄％，最

少新台幣貳拾伍萬元 ，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翌存 現金之自動櫃員機未經鎮妥時所發生之損失。但經被保險人授権或依被係險人之正帝作業程

序而進行補充、清點現金或维修時所發生之搶奪 、 強盜所致之損失不在此限 。

二 、 因自動櫃員機設備本身固有之瑕疵或故障，或連線電腦之瑕疵 丶故障，或非法操作，或操作上之

疏忽所致 被冒領 、 溢領、盜領，或登帳錯誤所致之損失。

三 、 客戶所持有之金融卡 、 提款卡或其他相類作為簽帳、提款、轉帳或支付工具之電塩紀錄物經偽造、

變造所致之損失。

第四條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棓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

係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第一條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銀行業綜合保險疏忽短鈔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於被保

險人之概員於收受現金時因疏忽所致之短鈔或溢付之損失，依本附加條

款之約定，就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分，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 

賠償責任。

第二條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主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被保險人＇係指發生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事故時，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

第三條不保項目

除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項目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非依金融主管機關之規定或被保險人所訂作業程序作業所致之損失。

＿ 印鑑型式、規格、字體、字數與原印鑑不符者而未加識別所致之損失。

－、 收受偽造、槊造之貨幣、票據或有價證券所致之損失。

四、 兌付經掛失、拒絕往來或存款不足之票據所致之損失。

五、 經營業務之虧損或辦理證券交易、押匯、結匯、貸款之錯誤或疏忽所致之損失。 

第四條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抵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 

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銀行業綜合保險疏忽短鈔附加條款




